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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

（2025 年 12 月修订） 

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鼓励学生个性

发展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规范全日制本科学生（以下简称

学生）转专业管理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及《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全

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》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一条  转专业指学校允许学生从原录取专业转入另

一专业学习。学生转专业后，学籍转至新专业所在学院管理，

并按新专业培养计划进行课程修读、毕业审核。 

第二条  转专业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与择优录取

的原则。学校给予符合转专业条件的本科生在校期间不超过

两次转专业机会，学生应认真考虑自己的特长与爱好，转入

跨学科门类的专业时，更应慎重考虑。 

第三条  有下列情况之一，不得转专业： 

1. 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； 

2. 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学

生； 

3. 专升本学生（退伍后复学学生、因学校专业调整的

除外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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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除退伍后复学学生外，艺术类专业（非艺术类专业）

不能转入非艺术类专业（艺术类专业）。 

第四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允许转专业： 

（一）新生转专业 

新生入学报到后，有以下两种情况之一的可办理新生转

专业： 

1. 参加二次选拔的学生，通过择优录取，转入主辅修

实验班等相关专业。 

具体流程：按照当年新生二次选拔通知要求的程序，办

理转专业手续，转入新专业学习。 

2. 退伍后复学学生 

具体流程：保留入学资格的退伍学生办理报到入学手续

后，填写转专业审批表，经转出学院、转入学院、教务处及

学校审批后，名单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为试读期，公示

结束前允许学生返回原专业继续就读，公示结束后由教务处

公布转专业学生名单，名单一经公布，不再接受学生转回原

专业之申请。 

（二）常规转专业 

学生可在第二或第三学期依据本人学习兴趣和专长申

请常规转专业。 

各学院根据自行制订的常规转专业接收学生工作方案，

通过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方式进行择优录取。接收学院结合

学生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降级转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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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学、经济学、文学类专业的学生在第三学期转入工

学或理学类专业的，须降级学习。 

具体流程： 

1. 各学院根据专业的实际情况，制订常规转专业接收

学生工作方案，包括工作原则、组织领导、接收计划和接收

条件、选拔考核、选拔安排等，报教务处审核后向全校公布。

各学院应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，工作小组须包含学院纪律检

查委员，并指定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相关咨询。 

2. 申请常规转专业的学生于开学第一周内登录教务系

统进行申请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3. 第二周转入学院根据常规转专业接收学生工作方案

对学生进行全面考核，并将通过考核的学生名单报送教务

处。 

4. 第三周教务处、主管校领导审批，审批通过的名单

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为试读期，公示结束前允许学生返

回原专业继续就读，公示结束后由教务处公布转专业学生名

单，名单一经公布，不再接受学生转回原专业之申请。 

（三）帮扶转专业 

学生在原专业学习确有困难的，可在第三至第五学期申

请帮扶转专业： 

1. 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学校指定的

医疗单位检查证明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本校别的

专业学习； 



 - 4 - 

2. 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且学习成绩较差，继续原专

业学习确有困难。 

具体程序： 

1. 学生在第一周内登录教务系统进行申请，并根据申请

理由上传好相关支撑材料。 

2. 第二周内转出学院审核学生申请材料的真实性，并由

主管教学的院长和学院书记在教务系统审批。转入学院组织

面试、考核确定是否同意转入、是否需要降级后，由主管教

学的院长和学院书记在教务系统审批。 

3. 第三周教务处、主管校领导审批，审批通过的名单公

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为试读期，公示结束前允许学生返回

原专业继续就读，公示结束后由教务处公布转专业学生名

单，名单一经公布，不再接受学生转回原专业之申请。 

（四）其他转专业 

学生在读期间，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可转专业： 

1. 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，需要适当

调整专业的，允许学生转到其他相关专业就读； 

2. 休学创业或退役复学后，转入新专业更能发挥其专

长。其中退伍学生不受专业门槛、成绩、学科限制，优先转

入我校其他专业。 

3. 根据学校其它规定允许转专业的情况。 

第五条  转专业按插班的方式进行，每个专业设一定的

插班名额，具体数目由各学院根据所设专业实际情况而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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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优录取，额满为止，学校不再另外组织选拔考试。 

第六条  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，应根据《广州城市理工

学院学生转专业报到指南》办理选课调整、学费调整等事宜，

并根据学校的学分认定规定完成已修读课程的学分认定手

续。学生转入新专业后，其学费按所转入专业的标准收取。 

第七条  转专业工作受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，对在

转专业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个人，由学校纪律检查委员会按

照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处理，涉嫌职务违法、职务犯罪的，

移送监察机关进行调查处理。对有违纪行为的学生，取消其

转专业资格，并给予相应的处分。 

第八条 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

解释。原《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2023 年

12 月修订）》废止。 

 

 


